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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临

2014-010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14日发

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21），经与有关各方论证

和协商，公司拟进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3年10月

15日起连续停牌30日。 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

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26），公司股票自2013年11月14日起继

续停牌30日。 2013年12月1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3-030）， 公司股票自2013年12月14日起继续停牌30日。

2014年1月12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4-002），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13日起继续停牌50日。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公司正在进行国资部门

的逐级审批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

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

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公告后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978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码：临

2014-002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于2013年1月31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并计划在本次增持之日起12个月内择机通过二级市

场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价格不超过7元/股，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含

2013年1月31日首次增持股份）。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的通知，截至2014年1

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增持公司股份

已满12个月，自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30日，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

绍喜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700,50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2%。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控股股东宜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71,961,23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3.59%，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752,6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6%，

两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0,713,9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35%。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未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后续拟在符合法定条件下择机再次启

动增持计划，增持方案将根据其自身情况及市场情况进行制订。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8日

股票代码：

600398

股票简称：凯诺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

—

005

号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3年8月29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阴第三精毛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精纺” ）与海澜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三精纺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23.29%股份， 即150,578,388� 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海澜集团有限公

司。 本公司已于2013年8月31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

露了《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及《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2014年1月18日披露了《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

2014年2月7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三精纺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0,578,388股股份协议

转让给海澜集团有限公司的过户登记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此次股权过户登记

后，海澜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50,587,088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的23.29%，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精纺不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特此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

2014-011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2月7日下午2：30在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106号公

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9,660,35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5.67

（三）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勇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陈晓红女士、独立董事刘晓程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崔晶雪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夏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和法务顾问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同意

股份数

（

股

）

占投

票总

数比

例

反对

股份数

（

股

）

占投

票总

数比

例

弃权

股份数

（

股

）

占投票

总数比

例

1

《

关于增补李德福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

89,660,358 100% 0 0% 0 0%

是

2

《

关于增补韩月娥女

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

89,660,358 100% 0 0% 0 0%

是

备注：崔晶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经办

律师邱梅、胡珺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议案、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

2014-012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关于王勇先生辞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日前，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勇先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辞去董事会董

事长职务及公司总经理职务。

王勇先生自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以来，勤勉尽责，带领

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在处置纺织资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非公开发行、

规范运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王勇先生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

献。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

2014-013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月

28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2月7日（星期五）15：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董事陈晓红女士因工

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董事王勇先生代为投票表决，独立董事刘晓

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贾祥玉先生代为投票

表决。 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德福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王勇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

的议案》；

会议选举增补后，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如下：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德福； 委员：王 勇、刘晓程、贾祥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晓程； 委员：王 勇、严仁忠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吴明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 经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勇先生推

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经过考察与审慎核实，认为吴明远先生具备担任上市

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因

此，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吴明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附：吴明远先生简历：

吴明远，男，39岁，美国University� Of� Oklahoma生物医学博士。

现任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 和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北京和泽普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北京三有利和泽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长助理；中

源华泽（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中源赛尔（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

曾 任 美 国 University� Of� Oklahoma/Harold� Hamm� Oklahoma�

Diabetes� Center博士后、助理教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晓程、贾祥玉、严仁忠认为：

本次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吴明远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任职条件，能够发

挥重要的作用。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此次聘任吴明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

2014-014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月

28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2月7日（星期五）16：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参加会议的监事人数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韩月娥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监事会

2014年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073

股票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2014-006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2013年2月8日接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光明食品集团” ）的通知，光明食品集团于2013年2月8日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990,420股， 约占本公司已发

行总股数的0.13%。同时光明食品集团计划于未来12个月内（自该次增持之日

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累计增持本公司不超过已发行总股份2%

的股份（含当日增持的股份）。光明食品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按照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

于2013年2月18日将上述情况予以公告。

根据光明食品集团的增持计划，其增持行为于2014年2月8日到期。 经询

问光明食品集团，截至2014年2月7日15:00收市后，光明食品集团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1,214,720股， 约占启动本次增

持计划时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62%， 约占上海梅林现时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0.147%；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光明食品集团未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认为，光明食品集团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具备

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且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

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

资格；本次增持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

情形；相关当事人已经履行了《收购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应当履行

的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情形，本次增持不存在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8日


